苏教办信函〔2026〕1号 
关于举办2026年“领航杯”江苏省教师

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举办2026年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三十届教师活动）的通知》（教技资〔2026〕18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举办2026年“领航杯”江苏省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1.全省幼儿园、大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职教师；
2.各级电教、装备单位工作者（参加基础教育组）。

二、项目设置

基础教育组：课件、微课、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素质教育”主题）。

中等职业教育组：课件、微课、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高等教育组：课件、微课、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基础教育组报送作品课题限选自2026年春季学期教材。
三、项目说明及要求
（一）课件：是指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技术（含多媒体技术），围绕教学内容、学情、目标、过程、方法与评价进行整体设计并制作完成的应用软件。能够有效支持教与学，高效完成特定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各类教学软件（含多媒体课件）、学生自主学习软件、教学评价软件、仿真实验软件等均可报送。
1. 报送材料：作品登记表（见附件1）（PDF格式）、课件演示视频（MP4格式）、相关设计说明（Word文档格式）、相关材料（ZIP压缩包格式）。

2. 相关要求：课件演示视频应清晰演示课件实际运行过程，并配音频同步讲解，作品中所使用的视频、声音、动画等素材须使用常用文件格式；相关材料中应包含课件及安装使用说明，课件应易于安装、运行和卸载。

（二）微课：是指教师围绕单一学习主题，以知识点讲解、技能操作和实验过程演示等为主要内容，使用摄录、录屏等拍摄方式制作的视频教学资源。能够达到降低教学难度、适配碎片化学习、支持独立学习等目的。主要形式可以是讲授视频，也可以是讲授者使用教学软件、教学装备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批注和讲解的视频。鼓励合理使用新技术，职业教育微课作品鼓励融入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并体现技能训练（包括训练模式）。单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制作，或全程以智能体代替老师进行讲解、演示和批注的微课作品，均不属于本类作品。
1. 报送材料：作品登记表（见附件1）（PDF格式）、微课视频（MP4格式）、相关材料（ZIP压缩包格式）。

2. 相关要求：微课视频作品应是单一有声视频文件，要求教学目标清晰、主题突出、内容完整、声画质量好。视频片头要求蓝底白字、楷体、时长5秒，显示教材版本、学段学科、年级学期、课名、教师姓名和所在单位等信息，画面尺寸为640×480像素以上，播放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视频中建议出现教师本人讲课的同步画面。如有学习指导、练习题和配套学习资源等，可在相关材料中一并提交。

（三）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是指教师将信息技术作为教师组织与实施教学的工具、学生学习与认知的工具，融于教与学的过程，且教学成效明显的教学活动案例。鼓励结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案例创作。
1. 报送材料：作品登记表（见附件2）（PDF格式）、案例介绍文档（Word文档格式）、教学活动录像（MP4格式）、相关材料（ZIP压缩包格式）。

2. 相关要求：案例介绍文档须包含教学环境设施与课程建设、教学应用情况、教学效果、教学成果、推广情况等内容；教学活动录像须体现创新教育教学特点，可提交代表性单节课堂实录，或围绕一个教学专题剪辑的多节课片段专题视频，总时长不超过50分钟；相关材料应包含教学设计方案、课程资源等内容。

（四）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素质教育”主题）：是指为推动全国素质教育水平的提升，教师通过央馆“领航社”素质教育解决方案（详见央馆“领航社”素质教育平台：http://szjy.ncet.edu.cn）开展教学，将解决方案作为教师组织与实施教学的工具、学生学习与认知的工具，且提升师生素质教育水平成效明显的教学活动案例。可在选用的解决方案基础上，结合其他新技术作为补充。
1. 报送资料：作品登记表（见附件2）（PDF格式）、案例介绍文档（Word文档格式）、教学活动录像（MP4格式）、相关材料（ZIP压缩包格式）。

2. 相关要求：案例介绍文档须包括教学环境设施与课程建设、教学应用情况、教学效果、教学成果、推广情况等；教学活动录像须体现创新教育教学特点，可提交代表性单节课堂实录，或围绕一个教学专题剪辑的多节课片段专题视频，总时长不超过50分钟；相关材料应包含教学设计方案、除所使用解决方案外的课程资源等内容。
（五）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是指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程教学，转变学习方式，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显著的案例。包括课堂教学、研究性教学、实验实训教学、见习实习教学等多种类型，采用混合教学或在线教学模式。鼓励结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案例创作。
1. 报送材料：作品登记表（见附件2）（PDF格式）、案例介绍文档（Word文档格式）、教学活动录像（MP4格式）、相关材料（ZIP压缩包格式）。

2. 相关要求：案例介绍文档包括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教学效果、教学成果、推广情况等内容。教学活动录像须反映信息化课程教学情况，可以是具有代表性的单节课堂教学实录、多节课堂片段剪辑、专题介绍视频等多种形式，时间总计不超过50分钟。相关材料应包含教学设计方案、课程资源等内容。

四、奖项设置

按照作品总数的15%、20%、30%设置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五、其他要求

（一）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参赛资格：

1. 有政治原则性错误和学科概念性错误的作品；

2. 存在剽窃、弄虚作假行为的作品；

3. 已参加往届活动或其他省级、国家级活动的作品。

作者应对作品的原创性、真实性负责。如作品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作者承担。组委会拥有该作品的使用权，可以公益形式对该作品进行展示和传播。
（二）报送形式及时间。本次活动坚持个人自愿参加原则，由各设区市教育局、高校活动组织部门遴选后于2026年6月30日前将推荐作品、对应作品登记表等全部资料（电子版）报送至省教育信息化与数据管理中心。每个设区市限报送30件作品，其中基础教育组作品22件、中等职业教育组作品8件。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素质教育”主题）作品数量单独核算、不计入上述总数。每所高校限报送3件作品。每名参赛教师限报1件作品，每件作品限报1名作者。 

基础教育组、中等职业教育组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5-83752143，电子邮箱：1109735@qq.com。

高等教育组联系人：杜老师，联系电话：025-83752143，电子邮箱：755835709@qq.com。

附件：1. 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课件、微课作品使用）

2. 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案例作品使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6年4月2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1

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课件、微课作品使用）

	作品

名称
	作品名称请勿使用书名号《》
	学科
	
	年级
	
	作品大小
	MB

	项目
	基础教育组
	课件□

微课□
	幼儿教育□

	
	
	
	特殊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等职业教育组
	课件□

微课□

	
	高等教育组
	课件□

微课□

	作者

信息
	姓名
	所在单位（按单位公章填写）

	
	
	

	联系

信息
	姓名
	
	电话号码
	

	
	邮寄地址
	

	作品

特点
	（包括作品简介、特色亮点等，300字以内）



	作品安装运行说明
	（安装运行所需环境，临时用户名、密码等,300字以内）

	诚 信 承 诺

本人确认已了解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三十届教师活动）相关要求；上述作品为我的原创作品，不涉及和侵占他人的著作权；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同意取消活动资格；如涉及版权纠纷，自行承担责任；我同意作品出版权等公益性应用权属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组委会。

□以上内容已阅知，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承诺人（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案例作品使用）

	作品

名称
	作品名称请勿使用书名号《》
	学科
	
	年级
	
	作品大小
	MB

	项目
	基础教育组
	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

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素质教育”主题）□
	幼儿教育□

	
	
	
	特殊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等职业教育组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高等教育组
	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

	作者

信息
	姓名
	所在单位（按单位公章填写）

	
	
	

	联系

信息
	姓名
	
	电话号码
	

	
	邮寄地址
	

	教学环境设施建设

情况
	（300字以内）

	课程建设情况
	（300字以内）

	教学实施情况及教学效果
	（300字以内）

	教学成果、推广情况
	（300字以内）

	其他

说明
	（300字以内）

	诚 信 承 诺

本人确认已了解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三十届教师活动）相关要求；上述作品为我的原创作品，不涉及和侵占他人的著作权；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同意取消活动资格；如涉及版权纠纷，自行承担责任；我同意作品出版权等公益性应用权属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组委会。

□以上内容已阅知，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承诺人（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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